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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操作手冊（律師版） 

1111222 總會法務處修正公告（本次修正處以黃底標示） 

本系統限以 IE 版本 10 以上、edge、chrome、firefox、safari 登入。 

如有任何問題，請閱覽各項功能教學影集，或洽系統內最新公告之各窗口或案件承辦人！ 

 

壹、 本次上線功能項目說明： 

本次開發上線之功能 

 為因應本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附表三修正，對特定案情繁雜案件，得申請酌增酬金最高 20 個基數。如律師之辦理案件符

合附表三各款事由（請參照本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得於結案資料彙整區-律師辦理情形頁面勾選「辦理案情繁雜案件，

依本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附表三聲請酌增酬金」及下方對應之選項，本會將依律師實際辦理情形酌增核給最高 20 個基數

之酬金。 

 為因應 112 年 1 月 1 日國民法官法施行及本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附表四修正，針對律師辦理國民參與審判刑事一審辯護

程序案件，新增專用結案畫面；律師於結案資料彙整區-律師辦理情形頁面之「本案適用國民法官法程序辯護案件」欄位，勾

選「是」，則可轉換至國民法官法案件專用結案畫面，若律師辦理案件併有符合本會法律扶助酬金計付辦法附表四各款事由，

得勾選「國民參與審判案件酌增酬金事由」及下方對應之選項，本會將依律師實際辦理情形，以每一基數 1500 元，酌增核給

律師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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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律師基本資料檔案維護： 

一、 閱覽畫面： 

圖示 操作說明 

 1. 點入「基本資料」、「接案資格登

錄區」、「委員資格登錄區」、「受

訓紀錄」、「財會資訊區」，可閱

覽各區資訊。 

2. 畫面下方有「注意事項」說明，

請務必詳閱。 

二、 線上修改功能： 

圖示 操作說明 

 1. 有顯示框格之欄位均可修改。 

2. 變更 Email 時需重新進行驗

證，請參下方「注意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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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上請假功能： 

圖示 操作說明 

 1. 可選擇要請假的分會，填寫完按

送出後，會即時更新本會系統中

的「接案資格登錄區」的請假資

料，並於 2 小時內發信至請假分

會之信箱。 

2. 線上請假紀錄：可以查詢歷次透

過線上系統請假之紀錄。 

3. 畫面下方有「注意事項」說明，

請務必詳閱。 

※請假理由為必填欄位，請律師詳

述請假緣由，以利本會分析派案

數據時，確認律師長期未接案之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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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線上申請認列受訓時數功能： 

圖示 操作說明 

 1. 按下右上角查詢，可查詢曾經申

請認列受訓時數的資料與處理

狀態。 

2. 專科別所顯示者，代表經本會認

定該課程屬於該專科別之受訓

時數。 

3. 畫面下方有「注意事項」說明，

請務必詳閱。 

 1. 新增後畫面如左，請依序填寫框

格內資訊，併同上傳證明文件

後，按最後存檔即可。 

2. 按下最後存檔後，系統將於 2

小時內 MAILTO 至總會。 

3. 總會承辦人認列完成後，系統將

於 2 小時內 mailto 給律師通知

已認列完成，並即時列表於「檢

視基本資料-受訓紀錄」。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 操作手冊（律師版）-1111222 修正公告 

5 

參、 扶助案件之線上回報： 

一、 系統功能示意圖：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  本會系統內-待處理區  本會系統內-各業務流程 

律師操作  分會同仁操作  分會同仁操作 

     

遵期開辦/未結案件進度回報    遵期開辦/未結案件進度之系統警示 

     

狀態為【退件】 

將資料引用至正確案件 

 
請律師重報   

     

問題回報/換律師/受扶助人撤

回/終止撤銷確定核定酬金/必

要費用申請/附條件/結案/陪

偵紀錄 

 
同仁確認無問題轉入 

狀態為【待轉入】【已轉入】 

 

 
回各業務流程/

畫面繼續操作 

     

狀態為【待補件】 

於同一回報畫面補充 
 請律師補件   

直  接  連  動 

資料導入各流程+ 

Mailt 通知律師已轉入 

資料退回+mailto 

報錯案 

缺件 

資料退回+mailto 

資料傳輸+mai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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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通功能篇： 

圖示 操作說明 

 【查詢】 

1. 查詢條件有三，擇一輸入按查詢

即可。 

2. 如輸入一個以上的欄位，會搜尋

出「符合所有條件」之案件。 

3. 英文字元輸入大小寫均可查詢。 

4. 每種回報畫面下方有「注意事

項」說明，請務必詳閱。 

 【上傳文件】 

1. 單一流程可多次上傳，每次上傳

可同時上傳多個檔案。 

2. 每次按上傳鍵之所有檔案加總

須小於 8MB。 

3. 圖中框格可供填寫補充說明。 

4. 畫面下方有「注意事項」說明，

請務必詳閱。 

※限律師端才能上傳檔案，會內系

統端目前未提供同仁上傳功能。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 操作手冊（律師版）-1111222 修正公告 

7 

圖示 操作說明 

 【引用】 

1. 位於回報畫面右上角，可輸入欲

引用的申請編號按查詢。 

2. 可查到「登入律師承辦之案件」

的「同一種回報類型」的過往線

上回報紀錄，按鉛筆進行引用。 

3. 引用效果：僅引用字元，不引用

曾上傳的檔案，故引用完須至新

案頁面重新上傳檔案。 

※本功能可於回報多人併案時使

用，或報錯案被分會「退件」時

引用至正確案件再修改。 

 【暫存/最後存檔 or 存檔並送出】 

1. 填寫過程可暫存，暫存後仍可修

改字元或欲上傳之檔案。 

2. 按最後存檔 or 存檔並送出後： 

(1) 不能再修改字元或上傳檔案。 

(2) 2小時內Mailto給分會承辦人。 

(3) 即時顯示於本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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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匯出填寫資料】 

1. 填寫資料並按過暫存後，可按

匯出表單產出 PDF 檔，會帶入

律師已於系統填寫之字元。 

2. 回報陪偵紀錄時，請填寫完畫面

全部欄位後匯出、印出並簽名後

再上傳，以作為會計憑證用。 

 【案件狀態區】 

1. 除「遵期開辦」、「未結案件進度」

外，其餘類型經回報後，均會顯

示於此區。 

2. 首次傳送日期：顯示律師就該案

第一次回報之時間。 

3. 最新傳送日期：如有補件過，

會顯示最新一次回報之時間。 

4. 目前處理狀態：依分會於系統就

回報資料初判、轉入狀態顯示。 

5. 畫面下方有「注意事項」說明，

請務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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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本會系統-律師線上回報控管區】 

1. 同仁查詢後，列表會顯示符合篩

選條件之資訊。 

2. 按鉛筆進入下一畫面，會帶入律

師填寫資料，同仁可修改字元，

但無法抽換律師上傳之檔案。 

3. 就律師上傳檔案，同仁可勾選是

否為「有效檔案」。如勾選並存

檔，系統會將檔案儲存於系統

中。如不勾選，即捨棄該檔案。 

4. 如無問題可按轉入鍵。 

5. 經同仁轉入後，字元、檔案會導

入系統，此時始發生回報效力，

系統將於 2 小時內 mailto 通知

律師已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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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本會系統-律師線上回報控管區】 

1. 請律師重報(退件)： 

(1) 律師報錯案時，同仁可按此鍵並

於備註欄說明退件原因。按確定

後即時顯示於律師系統，並於 2

小時內 mailto 通知律師。 

(2) 經同仁按此鍵，律師曾上傳之檔

案均被刪除，律師需重新上傳。 

2. 請律師補件：律師回報有缺件

時，同仁可按此鍵並於備註欄說

明補件原因。按確定後即時顯示

於律師系統，並於 2 小時內

mailto 通知律師。 

3. 歷程： 

同仁可查看歷次律師回報、同仁

修正字元、轉入、退件、補件等

版本之字元。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 操作手冊（律師版）-1111222 修正公告 

11 

三、 分項功能篇：（律師端畫面下方均有「注意事項」說明，請務必詳閱） 

（一）扶助案件-遵期回報：  

圖示 操作說明 

 1. 分會一完成派案，律師即可於此

區查到案件。回報狀態可點選

「已開辦」、「非因律師因素而暫

緩開辦」；說明欄為必填，以供

會內查核。 

2. 填寫完即時寫入、連動本會系統

內之「派案後二個月未回報開辦

之警示」；並將填寫資訊寫入「相

關人問題處理區」；再依派案控

管邏輯判斷是否解除控點。 

3. 同案已回報過「已開辦」或會內

已於系統「相關人問題處理區」

新增開辦狀況並按處理完畢

後，在本區就查不到該筆資料；

同案已回報過「非因律師因素而

暫緩開辦」，律師仍可查到並能

再次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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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助案件-問題回報-對扶助案件有疑義/對受扶助人之抱怨： 

圖示 操作說明 

 1. 如扶助案件有更換律師、移轉他

分會並更換律師、疑有終止或撤

銷之事由需回報分會時，請使用

本區回報。 

2. 請律師點選主旨第二層後，於問

題概述簡述回報的問題內容。如

無符合項目，可點選最接近的項

目即可。 

3. 可上傳回報情形之相關文件。 

4. 如點選「辦理中」或「訴訟程序

已結案或律師已辦理完成」，系

統會要求點入結案資料彙整進

行填寫，結案資料彙整之操作請

參照「扶助案件-結案」處說明。 

※如律師回報內容不涉及更換律

師，可勾選【尚未辦理】，即無

需填寫結案資料彙整內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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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扶助案件-問題回報-受扶助人撤回： 

圖示 操作說明 

 1. 單一案件只能線上回報撤回一

次。 

2. 本畫面下方「注意事項」中有

撤回書版本之連結，律師可印

出讓受扶助人填寫後上傳，同

時填寫結案資料彙整，以利分

會審核酬金。 

3. 如受扶助人係至分會簽署撤回

書，則收到受扶助人撤回書的

日期可空白不填。 

4. 如點選「辦理中」或「訴訟程序

已結案或律師已辦理完成」，系

統會要求點入結案資料彙整進

行填寫，結案資料彙整之操作請

參照「扶助案件-結案」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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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扶助案件-問題回報-終止撤銷確定酬金： 

圖示 操作說明 

 1. 案件經本會終止 /撤銷確定

後，系統會 mailto 提醒律師回

報結案。當律師收到信，即可

至此區回報辦理情形。 

※此時只限於此區回報，不能於結

案區域回報。 

2. 可上傳回報情形之相關文件。 

3. 如點選「辦理中」或「訴訟程序

已結案或律師已辦理完成」，系

統會要求點入結案資料彙整進

行填寫，結案資料彙整之操作請

參照「扶助案件-結案」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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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扶助案件-問題回報-訴訟中費用支付： 

圖示 操作說明 

 1. 限本會扶助案件始能操作此區

申請支付必要費用，並限於更換

律師前回報！ 

2. 請點選主旨第二、三層後，於問

題概述簡述問題內容。如無符合

項目，可點選最接近項目即可。 

3. 可上傳回報情形之相關文件。但

相關單據憑證仍須寄回正本資

料，請參注意事項之說明。 

（六）扶助案件-問題回報-條件是否成就： 

圖示 操作說明 

 1. 限附條件案件始能於此區操

作；單一案件限回報一次。 

2. 可上傳回報情形之相關文件並

於「扶助律師之說明」簡述之。 

3. 經分會轉入，系統將以律師填寫

之日期寫入會內系統之回報日

期，並開啟簽核或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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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扶助案件-未結案件進度： 

圖示 操作說明 

 1. 案件經本會系統 mailto 提醒律

師回報辦理進度時，即可至此

區回報辦理情形。回報狀態可

點選「已辦理完成」、「尚未辦理

完成」、「應行終止、撤銷、撤回、

換律師、移轉並換律師」；說明

欄為必填，以供會內查核。 

2. 填寫完即時寫入、連動本會系統

內之「派案後一定期間未回報結

案之警示」。 

3. 同案已回報過「已辦理完成」或

「應行終止、撤銷、撤回、換律

師、移轉並換律師」，律師就不

能再回報。故如回報過「尚未辦

理完成」，律師仍可查到並能再

次回報。 

※如律師點選「已辦理完成」，請律師務必於 60 天回報結案時，以免被系統暫停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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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扶助案件-結案： 

圖示 操作說明 

 1. 單一案件只能回報結案一次。 

2. 對造姓名之填寫方式，請點選欄

位旁之說明或範例。 

3. 本案繫屬機關案號，請律師將扶

助案件之所有案號都填入，並選

擇哪一個是本案案號。 

4. 結案類型請按開窗後逐層點選

至「文件名稱」顯示為止。 

5. 應上傳結案相關文件，並填寫對

受扶助人影響、對造負擔裁判費

用比例。 

6. 受扶助人因本案結果可得或已

得之總金額，請依結案結果填

寫。分期給付欄位請按計算後，

依說明鍵入，由系統自動計算。 

※如結案類型為民/家/行政訴訟代

理以外之案件，對造應負擔裁判

費用之比例自動帶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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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1. 研討案情次數：加總律師填寫之

面談、電話討論、律見次數。 

2. 閱卷次數：以律師填寫之閱卷日

期次數加總。 

3. 應開庭(含履勘)次數：由歷次開

庭日期次數加總。請律師務必輸

入所有開庭日期，包含委任其他

律師開庭、未到庭之日期！ 

4. 逐項輸入本人、受任律師到庭次

數。如有受任到庭，請新增受任

律師姓名及其身分證字號。 

5. 112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本會酬

金計付辦法附表三之酌增酬金

事由，如律師辦扶助案件有符合

前開附表之情形，得勾選對應選

項，申請酌增酬金。 

※請注意！如勾選此區酌增項

目，必須同時選「逾合理工時」

項目，並檢附工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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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6. 如有勾選聲請酌增酬金，請律師

於本頁填寫完畢並按暫存後，回

到上一頁「上傳結案文件」區上

傳工時表或相關證文件。 

7. 如辦理情形有缺漏、辦案過程有

特殊狀況欲通報，都可善用「扶

助律師特別說明」欄位。 

※如係問題回報（如換律師、終止/撤銷確定、撤回）而填寫結案資料彙整，尚未達結案程度時，請就已知部分、辦理情形填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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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之一)扶助案件-國民法官法一審辯護程序結案 

圖示 操作說明 

 1. 如律師承辦案件類型為刑事案

件，結案畫面均會新增「本案

適用國民法官法程序辯護案

件」欄位，此欄位為必填。請

律師依實際辦理情況填寫。 

2. 如律師於此欄位勾選「是」，結

案畫面將轉換至國民法官法一

審辯護程序專用之結案畫面。  

3. 結案畫面操作方式與一般結案

流程相同。(參下一頁操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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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1. 律師辦理情形區新增「會議討

論」次數欄位，其餘欄位及扶助

律師結案意見欄位，均與一般結

案畫面欄位相同，請律師依實際

辦理情形填寫。 

2. 如律師對於欄位填寫方式有疑

義，可將滑鼠游標移至欄位文案

上，畫面會跳出各欄位填寫方式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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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1. 112年1月1日起新增本會酬金

計付辦法附表四之酌增酬金事

由，如律師辦理國民法官法-刑

事一審辯護程序，有符合附表四

之情形時，得勾選「國民參與審

判案件酌增酬金事由」及下方選

項，申請酌增酬金。 

2. 如律師對於聲請酌增文件內容

有疑問，可將滑鼠游標移置酌增

事由選項上方，畫面即會跳出應

備酌增文件範例說明供參。 

3. 如有勾選相關酌增事由，請務必

上傳提供相對應之證明文件供

參。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律師線上操作系統 操作手冊（律師版）-1111222 修正公告 

23 

 

（九）檢警案件-陪偵紀錄： 

圖示 操作說明 

 1. 單一檢警案件每位律師每個時

段只能回報一次檢警酬金。 

2. 填寫方式與內容與現行「陪訊案

件記錄表」相同。一經本會檢警

客服中心派案後，即可於此區以

「受扶助人姓名」查詢並回報。 

3. 如律師到場發現受扶助人不符

要件而離開，請於「不必陪同偵

訊之原因」勾選。 

4. 可依實際出勤狀況填寫陪訊出

發、結束之日期及時間，亦可新

增多段，亦可刪除；如單一時段

超過 24 小時，系統將提醒律師

自行分段後再回報。 

5. 應上傳文件，請參下方注意事項

說明。 

 

※完整填寫每個陪訊時段後，請先按暫存並至畫面右上角按匯出表單，印出並於陪訊律師簽名處簽名，簽名後再掃描成電子檔！ 

※陪偵回報必備文件如右，請全部上傳：經簽名之陪訊案件記錄表、委任狀、解除委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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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查詢與下載功能： 

圖示 操作說明 

 【各類通知下載區】 

1. 過往律師可於對帳單系統中下

載之表單，上線後均改於此區下

載。 

2. Mailto 信件內的連結，已配合

修正，點入後將連至新系統。 

 【對帳單查詢】 

1. 下階段將開發單一登入功能，故

目前仍須重新登入對帳單系統。 

2. 對帳單系統密碼與律師線上操

作系統之密碼不同，不會連動。 

 【律師接案清冊】 

1. 可點選起迄日期後按查詢或匯

出檔案，顯示/匯出接案清冊。 

2. 目前查詢所得資訊，僅限於接案

記錄，不含變動、結案記錄。未

來會研議再優化此清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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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登入及驗證功能： 

圖示 操作說明 

 

【登入失敗錯誤】 

1. 提醒錯誤次數，並登入失敗 3

次後鎖定十五分鐘。 

 

 【密碼 90 天後提醒變更和設定密

碼原則】 

1. 密碼90天後提醒變更->三個選

項：關閉提醒、立即變更、三個

月後再提醒。 

2. 密碼規則->至少 8 碼以上，英

數組合，英文至少一個大寫+小

寫，變更密碼時不能跟變更前一

樣。 

3. 若帳號被鎖定 15 分鐘內，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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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操作說明 

過忘記密碼取得新密碼重新登

入，這不在 15 分鐘內之限制。 

 【驗證碼更新】 

 

 


